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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臺灣地區約 76.6%人口集中在都市化地區，在地狹人稠的先天環

境下，由於建築生產及都市開發過程未充份考量整體生態環境因素，

致產生許多建築與都市問題，如：建築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污染，建築

產業能源不當耗用，建築資源未能有效利用，室內環境品質日益低

落，及都市永續發展的環境面臨危機等均是當前重要課題。因此，在

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如何因應聯合國 ”二十一世紀議

程”(Agenda 21)的精神，調整人類活動，降低環境的破壞及保障永續

發展，實應檢討現行建築生產及都市開發制度，加強建築、都市與環

境共生的理念，規劃綠建築(環境共生建築)發展機制，為建築問題尋

找解決方案。 

為有效減緩建築及都市開發過程對環境造成的負荷，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自八十五年度起積極規劃推動綠建築發展的

有利環境，並擬定綠建築與居住環境科技中程計畫，積極進行建築污

染防制、建築節約能源、建築資源利用及室內環境控制的研發工作，

並於八十五年九月召開之第五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提出綠建築概

念，及於行政院第十七次科技顧問會議，提出「綠建築示範計畫」，

以擴大民間企業參與。另外，為促進政府單位間之合作研究，乃配合

環保署出席 1996 年亞太經合會(APEC)永續發展部長會議，及參與經

建會國家永續發展論壇負責綠建築議題，期能爭取各界支持，創造綠

建築發展的有利環境。以「綠建築」為基礎進而擴展至「綠社區」、「綠

都市」層面，循序漸進，研擬具有前瞻性、整合性的政策方案，以善

盡建築產業對地球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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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家經濟繁榮，建築產業蓬勃發展，高樓大廈如雨後春

筍般地矗立於都會地區內。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的統計資料，目前鋼筋

混凝土構造建築約佔國內總建築量的 90%左右，造成這種情形的主

要原因為建築成本的考量，因為砂石、水泥及鋼筋國內均可產製，且

價格低廉，所以鋼筋混凝土構造雖然施工繁複，工程品質不易控制，

仍成為廣被採用之建築構造型式。由於社會結構變遷，國民從事粗重

危險之工作意願低落，致使建築營建勞工缺乏，建築工資不斷上漲。

而河川之優良石材經多年大量開採，已漸耗竭，鋼筋混凝土構造之優

點，已不若往昔顯著。此外臺灣因幅員有限，隨著經濟的高度成長，

國民所得日漸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形態隨之改變，因此

人口愈來愈集中都市，造成不均勻的分佈；但是都市內的建地取得不

易，地價隨之狂飆，加上建蔽率及容積率之法規限制，在土地和人口

之雙重壓力下，建築物必須向上發展已無法避免。鋼筋混凝土建築本

身自重甚大，受基礎土壤承載力所限，其經濟高度原有限制；且臺灣

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高層鋼筋混凝土建築較不易滿足耐

震韌性的要求。反之鋼構造結構物重量較輕，基礎節省，韌性高；而

且施工簡易，工期較短，符合社會迫切需用的要求。 

鋼構造由於具有高強度，高韌性及耐震性優良且施工簡便迅速、

信賴性高、可大幅縮短工期等諸多優點，加上近年來國內勞工短缺、

砂石日漸耗竭、開採水泥涉及礦業污染，危及環境保護的情況下，非

常適合在台灣推廣採用。由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臺灣建築物鋼構造所佔

比例偏低，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另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鋼構造除了

在鐵礦的耗用上較鋼筋混凝土及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為多之外，其餘

不論在其他資源耗用、能源耗用、二氧化碳排放、逸散性粉塵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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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廢棄物以及景觀衝擊等環境負荷項目評估中的表現，均明顯的較

其他兩種構造為佳，因此從環保的觀點來看，鋼構造確是較有利於地

球生態資源的永續經營與符合建築開發與環境共生共存的理念，亦是

本所近年來執行「綠建築」中長程研究計畫中建議推廣的重點。 

鋼構造的主要特性在於所有的構件都可以在工廠預先製造，構件

由工廠藉由適當的交通工具運輸至工地組裝而成為立體之剛架結

構，所以工程品質較易控制且工期可以縮短。但由於鋼構造構件之連

接處無法如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一般可一體成型，連接處之應力狀況常

較構件本身內之應力複雜，若是設計或施工稍有不慎，則對結構物安

全性的影響甚鉅，由最近的美國北嶺地震與日本阪神地震後，鋼構造

的損害狀況可以得到驗證。美日等國鋼構造相關設計手冊皆有建議之

接合細節與設計示範例提供設計者參考，而國內相關研究單位近年來

則多致力於鋼結構設計與施工規範的更新，對於本土化鋼結構接合細

節與示範例之研擬則是著力較少。國內目前鋼結構接合設計或參考美

日等國的資料，或自行創造，因國內設計規範與施工條件與國外不盡

相同，或自行創造時無法把握到接合處應力分佈特性，則極可能設計

出不安全的接合型式與細部。除特殊結構物外，構件之連接在建築結

構內主要包括梁與梁、柱與柱及柱與梁之連接，因此針對上述各種接

合狀況，配合目前已經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鋼結構建

築物設計技術規範(容許應力設計法及極限設計法)，研擬出適合臺灣

本土化的鋼構造接合設計示範例，實為目前推廣鋼結構建築的當務之

急。 

1.2 研究目的 

參酌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經費、參與人力與研究期程的限制，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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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研擬之鋼結構接合設計示範例，將以目前已經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之鋼結構容許應力法及極限設計法技術規範及解說為

設計之依據，並且在引用條文時註明在技術規範及解說之出處，以增

加將來本研究計畫成果的可讀性及實用性，並達到落實推廣本土化設

計規範之目的。本研究計畫主要的目的有以下數項： 

� 藉由本研究計畫成果的推廣應用，落實本土化鋼結構設計規範。 

� 提供國內鋼結構設計者常見之鋼結構接合型式容許應力設計法與

極限設計法之需注意事項。 

� 提供國內鋼結構設計者常見之鋼結構接合型式容許應力設計法與

極限設計法之設計示範例。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計畫的參與研究人力以本所為主，並延聘學術界及產業界

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以使本研究計畫成果更為周延與符合實際需

求。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流程概述如下： 

� 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 

蒐集國內外相關之設計規範、研究文獻及設計實例，參酌臺灣本

土設計與施工現況，篩選具有參考價值的部份。 

� 專家學者諮詢 

諮詢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專家學者之意見。 

� 研究報告定稿 

廣泛地徵詢產業界之意見，並據以修正本研究計畫的內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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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繕寫與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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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相關資料之蒐集 

民國六十三年本部頒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條文共有

四百九十五條，此條文規定國內建築物之結構及基礎之品質與安全基

準。可是近年來由於結構及基礎技術之進步，以及社會環境之變遷，

建築管理在觀念上與實務上均有檢討改進的必要。含有大部份規範條

文之現行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因其內容之繁複與多樣性，增加建築管

理上之困難以及規則不易修改，致使無法採用結構技術之最新規定與

觀念。因此認為有規定結構上基本準則之規則應與設計方法之規範劃

分之必要。按現行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所參照的美國 UNIFORM 

BUILDING CODE, ACI BUILDING CODE, AISC STEEL BUILDING 

CODE, ANSI, 日本建築學會基礎構造設計規準，均歷經相當多次的

修改，故構造編實應由學術機構或有關學會隨時修改，如此規則可慎

重地規定較有原則性的結構準則與安全的要求。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有關鋼構造設計條文，大致沿襲美

國鋼鐵協會(AISC)之相關規範，但是由於臺灣曾經由日本殖民統治五

十年且地理位置接近，施工技術及環境與臺灣類似，故鋼結構產業深

受日本系統影響，由目前國內建築技術規則及設計者尚習用公斤力之

系統可見一斑。在本章中首先將對於國內現行鋼結構相關規範及與鋼

結構接合有關之研究做一回顧與檢討，並且對於美國及日本兩國有關

鋼結構接合相關資料，進行蒐集及彙整的工作。 

 

2.1 國內現行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鋼結構設計之規範 

現行之建築技術規則，係由本部於民國六十三年二月頒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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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多次修正增定，但其中建築構造編第五章「鋼構造」未有修正，

此章自第二三五條至第三三一條止，共九十七條條文，是目前國內應

用鋼材建造一般建築物結構設計及施工的依據。整章共分六節，內容

包括通則、設計應力、構材設計、接合、塑性設計等單元，主要內容

大致上是參照美國 AISC 規範 1969 年版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換算為

公制而成。由於鋼結構材料及技術的快速發展及設計理論的演進，使

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五章「鋼構造」之有關條文早已不敷時

代的需求。 

有鑑於此，營建署與本所，近年來積極地進行鋼結構相關規範之

研究發展。其中以本所委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完成” 鋼結構極限

設計法設計規範與解說之研究” 與” 鋼結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與

解說之研究” 最具代表性，前者主要係參考美國 AISC 規範 1986 年

與 1994 年版極限設計法設計規範與解說，後者主要則是參考美國

AISC 規範 1989 年版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與解說。目前此二項設計規

範已經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近日內便

可以頒佈實施。 

2.2 國內有關鋼結構接合設計之相關研究 

國內鋼結構產業發展的起步較晚，一直至民國六十六年中國鋼鐵

公司鋼板工廠完工後，開始可以製造供應鋼結構建築所需之結構用鋼

板，才奠定了國內鋼結構產業的基礎。至於設計規範方面，民國六十

三年本部頒布之「建築技術規則」中有鋼結構設計之有關條文，鄒承

曾君於民國七十二年完成「鋼結構設計學」之第十章”構件之連接”

乃是對於鋼構件接合設計首部較完整的中文參考書籍。但因當時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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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產充足之型鋼產品，更缺乏設計所必須之型鋼斷面性質等資料，

乃引用美國 ASTM 規格的標準型鋼斷面設計，然因時隔十五年，所

依據之建築技術規則條文過於老舊，且當時並無耐震設計之特別規

定，故其適用性有待商榷。 

最近幾年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引進日本的設備與技術，開

始大規模地生產日本 JIS 規格的標準型鋼，為推廣應用鋼結構，乃委

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於民國八十六年完成「鋼結構設計手冊」，

其中對於梁與梁、柱與柱之接合有原則性的建議，至於設計之細節則

付之闕如。 

國內鋼柱採用四片鋼板銲接而成的箱型柱相當普遍，此種方式在

美國設計規範並未出現，其梁柱接合處之破壞型式與 H 型柱也不盡

相同，臺灣在過去也曾對於臺灣本土性的箱型鋼柱做過一些試驗，並

獲致若干的研究成果。依據這些成果，本所於民國八十三年委託中華

民國結構工程學會，執行「鋼結構標準型鋼斷面及建議之接合型式與

細部研擬(I)」研究專案，對於鋼結構工程師在設計時，可以提供原則

性的建議，但是對於設計的細節則付之闕如，為有效地提昇鋼結構接

合的安全性，本研究計畫確有其實用性與急迫性。 

2.3 美國有關鋼結構接合設計之相關文獻 

美國式之梁柱接合大部份採用在工廠製作時將連接板銲接於柱

構材之上。於現場吊裝時利用高強度螺栓將連接板與梁腹板加以結

合，再將梁翼板與柱以工地銲接方式加以完整的接合。 

美國鋼鐵協會(AISC)於 1992 年針對 ASD 第九版與 LRFD 第一版

所編訂之設計手冊第二冊接合設計，其有關鋼結構接合之設計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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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三章簡支接合(Simple Shear Connections)、第四章彎曲接合

(Moment Connections)與第六章柱之接合(Column Connections)，內容

詳盡，極具參考價值，唯其採用之斷面為美國 ASTM 之標準斷面且

採用英制單位，並且以美國 ASTM 規格螺栓設計，並不完全合乎國

內採用公制單位及美國ASTM與日本 JIS 規格高強度螺栓並用的實際

狀況。 

2.4 日本有關鋼結構接合設計之相關文獻 

日本式之梁柱接合大部份採用由柱接一小截的托梁，而柱與托梁

於工廠預先銲接，再運至工地，梁與托梁在工地接合。此種方式的優

點為可以提昇梁柱接合處的銲接品質，相對地其缺點在於具有托梁的

柱在運輸時較不方便，增加運輸的成本。 

日本產業界為推動鋼結構產業的標準化與自動化，乃於 1986 年

由社團法人鋼材俱樂部鐵骨構造接合部標準化委員會，編定「鐵骨構

造標準接合部」共計兩冊，針對日本 JIS 規格各種標準型鋼梁柱接合

及柱接合，制定接合詳圖，內容詳實而完整，可以免除結構設計者自

行設計梁柱接合時可能發生的錯誤。但其缺點在於日本的鋼結構容許

應力法設計規範與我國引用的美國規範不盡相同，且限制梁柱接合的

方式，影響到設計者因時因地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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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鋼結構接合一般性的原則 

3.1 設計規範有關接合設計之一般規定 

在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法兩項規範之第十章對於接合設計之

強度設計需求及原則有詳盡的規定，接合部可分為接合構件及接合

物，其中接合構件包括加勁板、連接板、角鋼及托座等與構架構件

設計方式一致，可參見規範相關各章之規定，在此不加贅述；而接

合物則包括銲接與螺栓兩種(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法設計規範

10.1)。 

設計規範對於接合部之設計強度需求為： 

(1)依組合載重(依因數化組合載重，極限設計法)。 

(2)依接合構件強度之特定比例。 

設計規範對於接合部之設計原則建議為： 

(1) 接合之受力模式宜簡單明確，傳力方式宜緩和漸變，以避免產生

應力集中之現象。 

(2) 接合型式之選用以製作簡單、維護容易為原則。 

(3) 接合設計在必要時，應依接合所在位置對整體結構安全影響程度

酌予提高其設計之安全係數。 

此外規範對於銲接與螺栓應用的場合，亦有強制性的規定，以確

保結構物之安全性，在以下的情況下必須使用高強度螺栓或銲接(參

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法設計規範 10.1.9)： 

(1)梁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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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結構高度超過 36m 時，所有梁之接合。 

(2)柱續接 

(a)高度在 60m 以上之多層立體構架中柱續接。 

(b)高度在 30m 至 60m，而其最小水平尺度小於其高度 40%之多

層立體構架中柱續接。 

(c)高度在 30m 以下而其最小水平尺度小於其高度 25%之多層立

體構架中柱續接。 

(3)梁與柱之接合 

(a)在結構高度超過 36m 時，所有梁與柱之接合。 

註：高強度螺栓係指美國 ASTM 規格之 A325 與 A490 螺栓及日本 JIS

規格之 F8T 與 F10T 螺栓。 

 

3.2 銲接接合物設計規範之規定 

銲接包括開槽銲、填角銲、塞孔銲與塞槽銲四種，開槽銲又分為

全滲透開槽銲與部份滲透開槽銲兩種，在鋼結構建築工程以開槽銲

及填角銲應用最為廣泛。設計規範中對於銲接設計除了強度的考量

外，尚需檢核以下事項(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2 解說)： 

(1)母材之可銲性 

一般鋼板之銲接性以其碳當量為衡量之參考，SS 系列鋼材因其

材質常未包括含碳量之限制，並不適合於主要結構且須銲接之構材

使用。 

(2)銲材與母材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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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母材需以相匹配之銲材銲接(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

範之表 12.2.6)。 

註：表中之鋼材編號並非中國國家標準的編號。 

(3)銲接效率 

(4)疲勞強度 

(5)銲接變形 

(6)接合板挫屈 

(7)殘留應力 

設計規範之銲接設計強度計算方式如下： 

容許應力法： 

設計強度=有效面積×容許應力 

其中 

有效面積=有效銲長與有效喉厚之乘積(開槽銲與填角銲) 

    =接合平面上圓孔或槽孔之標稱面積(塞孔銲與塞槽銲) 

容許應力(包含拉應力、壓應力與剪應力)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之

表 10.2.5。 

極限設計法： 

設計強度=φ ×有效面積×標稱強度 

其中 

有效面積之定義與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相同。 

φ (強度係數)及標稱強度參見極限設計規範之表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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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螺栓接合物設計規範之規定 

一般而言，螺栓可分為摩阻型與承壓型兩種型式，目前在國內常

用的螺栓規格有美國 ASTM 規格與日本 JIS 規格，而容許應力法設

計規範對於兩項規格的螺栓強度要求均有規定，極限設計法設計規

範則只對於美國 ASTM 規格部份的螺栓規定，必須引用國內鋼結構

施工規範的相關內容。規範對於螺栓之強度要求有以下數項： 

(1)剪應力強度 

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3，極限設計規範 10.3.3、10.3.6

及鋼結構施工規範 5.1。 

(2)拉力強度 

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3，極限設計規範 10.3.3 與鋼結構

施工規範 5.1。 

(3)拉力與剪力聯合強度 

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4 及 10.3.5，極限設計規範 10.3.4、

10.3.7 及鋼結構施工規範 5.1。 

(4)承壓力強度 

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6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3.9。 

(5)塊狀剪力強度 

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4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4。 

此外設計規範對於螺栓配置之要求有以下數項： 

(1)最小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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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之中心間距不宜太小，以避免安裝發生困難(參見容許應力

法設計規範 10.3.9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3.11)。 

(2)最小邊距 

螺栓若距接合構件邊緣太近，以避免衝孔或鑽孔時邊緣開裂(參

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10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3.12)。 

(3)最大間距 

螺栓之中心間距不宜太大，太大則接合效果減弱，且構件受軸壓

力時其斷面之單元將在螺栓之間發生局部挫屈(參見容許應力法設計

規範 10.3.11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3.13)。 

(4)最大邊距 

螺栓若距接合構件邊緣太遠，則易使接合構件邊緣部份翹起(參

見容許應力法設計規範 10.3.11 與極限設計規範 10.3.13) 

3.4 銲接與螺栓接合之選用時機 

一般而言鋼結構接合部之接合物包括三種：(1)鉚釘、(2)銲接與

(3)螺栓。目前鉚釘已被淘汰，而由銲接與螺栓所取代。銲接與螺栓

各有其優劣點，結構設計者可以視實際情況而搭配應用，現將一般

性的原則臚列於後以供參考： 

(1) 銲接之特性： 

(a) 如結構物中構件之連接須具有高度連續性，連接處抵抗彎矩，則

應該採用銲接。 

(b) 構件在工廠接合時，銲接為一般所樂於採用。但構件如在工地接

合，接合以後銲接品質之檢驗須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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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螺栓之特性： 

(a) 在工地安裝架設構件，以採用螺栓最為快捷。 

(b) 如結構物為臨時性者，則應採用螺栓以利拆除。 

(c) 如結構物所受之荷重經常變換，使構件內應力常發生變化時，則

採用高強度螺栓最為適宜。 

(d) 螺栓接合使結構物除構件本身鋼料之外，另增加螺栓頭與螺帽、

及連接板等額外鋼料，較不經濟。 

3.5 設計示範例之說明 

在未正式進入設計示範例之前，本節對讀者可能會產生疑點之處

先作一說明，本研究計畫之設計示範例係根據以下之原則： 

(1) 依據業經本部第十五次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鋼構造

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草案)」—(一)鋼結構容許應力設計法

技術規範與解說與(二)鋼結構極限設計法技術規範與解說。 

(2) 若上述兩項設計規範未規定之事項，則引用本部訂頒之鋼結構施

工規範的相關內容。 

(3) 設計示範例所採用之型鋼，引用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於民國八

十六年完成之研究報告「鋼結構設計手冊—容許應力法」之標準

型鋼，以符合臺灣實際的情形。 

(4) 依據美國鋼鐵協會(AISC)在其設計手冊中示範例，鋼構件接合之

間距採用 0.5 英吋，在鄒承曾先生的著作也採取類似的尺寸—1.3

公分，但是在日本社團法人鋼材俱樂部鋼骨構造標準化委員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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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鐵骨構造標準接合部」之範例則採用 0.5 公分。國內目前

鋼構廠的製造及施工水準已達相當的水準，故本報告中採用 0.5

公分。 

(5) 由於工地銲接的品質控制不易，本報告中的設計示範例以工地螺

栓接合為原則；螺栓組承受偏心載重時，採用較保守的彈性向量

分析法分析，而不採用考慮螺栓載重－變形關係的瞬時轉動中心

分析法。 

(6) 目前國內較常採用的螺栓型式為日本 JIS規格F10T與美國ASTM

規格 A325 且標稱直徑大於 20 mm 的高強度螺栓，但為擴大本研

究報告的適用性，設計規範所列出的螺栓型式，設計示範例都將

儘量採用。 



 17

第四章 梁與梁之接合 

鋼結構的構件多是於工廠內製造，而後以車輛運輸至工地安裝，由於

工廠機具規格、車輛承載力的限制，使得鋼梁常需有續接的機會，鋼梁

續接包括簡支與彎矩接合，此外大梁與小梁之一般的簡支與彎矩接合亦

是本章要探討的範疇。依據設計規範之規定(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0.7.1)，「在板梁及梁中之開槽銲續接，其強度應發展至較小續接斷面之

全部強度，在板梁和梁中之其它種型式之續接強度，應為續接點所需抵

抗之作用力。」 

一般而言，結構系統中梁只承受兩種外力亦即是剪力與彎矩。H 型鋼

梁斷面內，外力傳遞的方式可由材料力學的基本觀念而得到簡化，也就

是剪力由腹板承擔，彎矩由翼板承擔，這樣的假設可以大幅簡化鋼梁接

合設計的工作。 

4.1 梁與梁之簡支續接 

例題 4.1(容許應力法) 

有兩支 H-600× 200× 11× 17 相同斷面之梁需做剪力續接，續接處之剪

力為 35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日本 JIS 規格 F8T M16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此續接：(a)若為承壓型接合，剪力面含螺紋；(b)若

為摩阻型接合，螺栓為標準孔徑，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H-600 × 200× 11× 17 之梁斷面： =ft 17 mm， =R 22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之淨距(用以檢核梁腹續接板之深度) 

522)2217(2600 =+−=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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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承壓型接合 

(1)螺栓所需之個數 

雙剪強度 ( ) =×××= 26.1
4

41.1 2π 5.67 t/每支螺栓 (規範之表 C-10.3.2) 

需要螺栓數 ==
67.5

35 6.17 (不考慮偏心效應)，採用 7 個 

∴採用 14 個 F8T M16 高強度螺栓(續接板之兩側各 7 個) 

(2)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之最小間距 8.46.1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5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規範之表 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44.2
0.11.4

7
3522

=
×

×
==

tF
PL
u

e cm(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 cm，螺栓邊距採用 3 cm 

∴續接板採用兩片 10× 360× 125 SM 400 之鋼板 

續接板之長度為 36 cm < 52.2 cm OK 

(3)螺栓之強度檢核 

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5
7
35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44.2
)15105(2

1525.335
222 =

++
××

=h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67.5 56.5)44.2(5 22 <=+=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承壓力強度之檢核： 



 19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61.607)1.42.1(1.16.1 =××××= t(規範之 10.3.6)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60.61 t > 35 t (總剪力) OK 

(4)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撓曲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應力 )/5.1(6.0/27.0

6
3612

25.335 22
2 cmtFcmt y =<=

××

×
=  OK 

剪力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剪應力 )/1(4.0/49.0
3612

35 22 cmtFcmt y =<=
××

=  OK 

塊狀剪力撕裂之檢核：(規範之 10.4) 

續接板之撕裂剪應力 

( )[ ] )/23.1(3.0/74.0
15.06.173612

35 22 cmtFcmt u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1。 

(b)摩阻型接合 

(1)螺栓所需之個數 

雙剪強度 ( ) / 58.426.1
4

14.1 2 t=×××=
π 每支螺栓(規範之表 C-10.3.2) 

需要螺栓數 64.7
58.4

35
=  (不考慮偏心效應)，採用 9 個 

∴採用 18 個 F8T M16 高強度螺栓(續接板之兩側各 9 個) 

(2)續接板之設計(參見承壓型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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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板採用兩片 10× 460× 125 SM 400 之鋼板 

續接板之長度為 46 cm < 52.2 cm OK 

(3)螺栓之強度檢核 

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89.3
9
35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52.1
)2015105(2

2025.335
2222 =

+++
××

=hV t 

螺栓之總剪力 ( ) ( ) ttVt 58.417.452.189.3 22 <=+=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4)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撓曲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應力 )/5.1(6.0/16.0

6
4612

25.335 22
2 cmtFcmt y =<=

××

×  OK 

剪力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剪應力 )/1(4.0/38.0
4612

35 22 cmtFcmt y =<=
××

 OK 

塊狀剪力撕裂之檢核：(規範之 10.4) 

續接板之撕裂剪應力 

( )[ ] )/ 23.1(3.0/ 58.0
15.06.194612

35 22 cmtFcmt u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2。 

例題 4.2(極限設計法) 

有兩支 H-600× 200× 11× 17 相同斷面之梁需做剪力續接，續接處之因

數化剪力為 50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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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 M16 高強度螺栓。以剪力面含螺紋的承壓型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H-600× 200× 11× 17 之梁斷面： =ft 17 mm， =R 22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之淨距(用以檢核梁腹續接板之深度) 

522)2217(2600 =+−=T  mm 

(1)螺栓所需之個數 

雙剪強度 ( ) =××××= 26.1
4

36.375.0 2π 10.13 t/每支螺栓(規範之表 10.3.2) 

需要螺栓數 ==
13.10

50 4.94 (不考慮偏心效應)，採用 6 個 

∴採用 12 個 A325 M16 高強度螺栓(續接板之兩側各 6 個) 

(2)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8.46.133 =×== dS cm(規範之 10.3.11)，間距採用 5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規範之表 10.3.7)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 cm，螺栓邊距採用 3 cm 

∴續接板採用兩片 10× 310× 125 SM 400 之鋼板 

續接板之長度為 31 cm < 52.2 cm OK 

(3)螺栓之強度檢核 

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33.8
6

50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64.4
])5.12()5.7()5.2[(2

5.1225.350
222 =

++
××

=hV t 

螺栓總剪力 ttVt  13.10 54.9)64.4()33.8( 22 <=+=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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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壓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42.9761.41.16.1375.0 =×××××= t(規範之 10.3.9)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97.42 t > 50 t (總剪力) OK 

(4)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撓曲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彎矩 

) 13.1081(5.2
4

31129.0 5.16225.350
2

cmtcmt −=××××<−=×=  OK 

剪力強度之檢核： 

續接板之剪應力 )/ 35.1(6.09.0/81.0
3112

50 22 cmtFcmt y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3。 

4.2 梁與梁之彎矩續接 

例題 4.3(容許應力法) 

有兩支 H-600× 200× 11× 17 相同斷面之梁需做彎矩續接，續接處之剪

力為 35 t，彎矩為 10 t-m。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日本 JIS

規格 F8T M16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此續接：(a)若為承壓型接合，剪力面

含螺紋；(b)若為摩阻型接合，螺栓為標準孔徑，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腹板的接合設計請參見例題 4.1。 

由鋼結構設計手冊： 

H-600× 200× 11× 17 斷面之基本資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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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 = 2588 cm2，R=22 mm 

鋼梁翼板單側由填角至邊緣之淨距(以檢核梁翼內側續接板之寬度) 

5.7222
2

11
2

200
1 =−−=W  mm 

(a)承壓型接合 

雙剪強度 ( ) =×××= 26.1
4

41.1 2π 5.67 t/每支螺栓 (規範之表 C-10.3.2) 

翼板接合設計： 

受拉翼板之總拉力 =
−

=
)7.160(

1000 17.15 t 

需要螺栓數 ==
67.5
15.17 3.02，採用 4 個。 

∴採用 16 個 F8T M16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4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之最小間距 8.46.1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5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 (規範之表 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09.2
11.4

4
15.17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 cm，螺栓邊距採用 3 cm。 

∴續接板為四片 10× 225× 60 及兩片 10× 225× 2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6 cm < 7.2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29.4
4
15.17

==V t < 5.67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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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53.534)1.42.1(7.16.1 =××××= t (規範之 10.3.6)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53.53 t > 17.15 t (總壓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拉應力 )/ 5.1(6.0/ 54.0
)6220(1

15.17 22 cmtFcmt y =<=
×+×

=  OK 

或            )/ 05.2(5.0/ 69.0
)475.16220(1

15.17 22 cmtFcmt u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4。 

(b)摩阻型接合 

雙剪強度 ( ) =×××= 26.1
4

14.1 2π 4.58 t/每支螺栓 (規範之表 C-10.3.2) 

翼板接合設計： 

受拉翼板之總拉力 =
−

=
)7.160(

1000 17.15 t 

需要螺栓數 ==
58.4
15.17 3.74，採用 4 個。 

∴採用 16 個 F8T M16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4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間距採用 5 cm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 cm，螺栓邊距採用 3 cm。 

∴續接板為四片 10× 225× 60 及兩片 10× 225× 2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6 cm < 7.2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29.4
4
15.17

==V t < 4.58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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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拉應力 )/ 5.1(6.0/ 54.0
)6220(1

15.17 22 cmtFcmt y =<=
×+×

=  OK 

或            )/ 05.2(5.0/ 69.0
)475.16220(1

15.17 22 cmtFcmt u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5。 

例題 4.4(極限設計法) 

有兩支 H-600× 200× 11× 17 相同斷面之梁需做彎矩續接，續接處之因

數化剪力為 50 t，因數化彎矩為 15 t-m。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

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325 M16 高強度螺栓。以剪力面含螺紋之承壓型

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腹板的接合設計請參見例題 4.2。 

由鋼結構設計手冊： 

H-600× 200× 11× 17 斷面之基本資料為 

Sx = 2588 cm2，R=22 mm 

鋼梁翼板單側由填角至邊緣之淨距(以檢核梁翼內側續接板之寬度) 

5.7222
2

11
2

200
1 =−−=W  mm 

雙剪強度 ( ) =××××= 26.1
4

36.375.0 2π 10.13 t/每支螺栓(規範之表 10.3.2) 

翼板接合設計： 

受拉翼板之總拉力 =
−

=
)7.160(

1500 25.73 t 

需要螺栓數 ==
13.10
73.25 2.4，採用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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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16 個 A325 M16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4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8.46.133 =×== dS cm(規範之 10.3.11)，間距採用 5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 (規範之表 10.3.7)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 cm，螺栓邊距採用 3 cm。 

∴續接板為四片 10× 225× 60 及兩片 10× 225× 2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6 cm < 7.2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43.6
4
73.25

==V t < 10.13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螺栓孔承壓力強度 37.10041.47.16.1375.0 =×××××= t (規範之 10.3.9)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100.37 t > 25.73 t (總壓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拉應力 )/ 25.2(9.0/ 8.0
)6220(1

73.25 22 cmtFcmt y =<=
×+×

=  OK 

或          )/ 3.08(75.0/ 03.1
)475.16220(1

73.25 22 cmtFcmt u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4.6。 

4.3 小梁與大梁之簡支與彎矩接合 

目前在臺灣較常採用的小梁與大梁之簡支接合方式，有兩種型式，如

圖 4.7 所示；而較常用的小梁與大梁之彎矩接合方式，請參見圖 4.8，其

優缺點讀者可自行參考本所之研究報告「鋼結構標準型鋼斷面及建議之

接合型式與細部研擬(I)」。基本上小梁與大梁的接合設計與前述梁續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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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原理相當類似，本節不擬提供相關的設計示範例，此處僅提出設計

時需注意的事項： 

(1)檢核連接板螺栓的剪力強度，必須考慮剪力偏心的效應。 

(2)連接板與大梁之垂直銲接強度，必須足以抵抗由梁傳入的剪力。 

(3)設計連接板時，必須檢核其塊狀撕裂剪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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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柱與柱之續接 

臺灣超高層建築結構大多為梁柱結構系統，鋼柱有 H 型柱、十字型

柱與箱型柱，其中較高建築或荷重大者多採箱型柱。而型鋼之製作又有

熱軋成型及組銲成型兩者，一般而言熱軋型鋼之品質穩定性及力學性質

較組銲成型者為穩定，不過由於國內生產熱軋型鋼之業者極少，必須仰

賴進口且規格不全難以配合需求，因此國內絕大多數工程以採用組銲成

型之型鋼為主。因為受限於工廠機械設備與運輸工具能力，並且考量鋼

柱設計的經濟性(依據載重的大小，設計鋼柱的尺寸)，鋼結構工程師常

需要作柱與柱的接合設計。本章將針對無偏心且相同斷面之 H 型鋼柱、

十字型鋼柱與銲接組合箱型鋼柱的續接設計做一介紹；至於較特殊的接

合情況，讀者可以依據基本型式的設計示範例並且配合力學的觀念進行

設計。鋼柱斷面內外力傳遞的假設與鋼梁類似，也就是說剪力由腹板承

擔，彎矩由翼板承擔；而唯一不同之處在於軸力由全斷面承擔，這樣的

假設可以簡化設計的工作。 

5.1 H 型鋼柱之續接 

H 型鋼柱在國內建築結構系統中較不常見，原因在於其強軸與弱軸

兩方向上的構件強度相差很大，不符合設計經濟性的原則。以一個 H 型

斷面配合兩個 T 型斷面組合銲接而成的十字型斷面，可以彌補上述的缺

點。但是由於 H 型鋼柱的續接設計的過程較為簡易，且觀念與十字型鋼

柱類似，在本節中只介紹 H 型鋼柱的續接設計的步驟；至於十字型鋼柱

的續接，讀者可以類似的步驟設計。 

例題 5.1(容許應力法) 

有兩支 H-400× 400× 13× 21 相同斷面之鋼柱需做續接，續接處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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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為 120 t，強軸方向之彎矩為 15 t-m，剪力為 45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 t/cm2)，採用日本 JIS 規格 F10T M22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此

續接，接合為承壓型接合，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由鋼結構設計手冊： 

H-400× 400× 13× 21 斷面之基本資料為 

A=218.69 cm2，Sx=3331 cm2，R=22 mm 

鋼柱翼板之單側由填角至邊緣之淨距(檢核柱翼內側續接板之寬度) 

5.17122
2

13
2

400
1 =−−=W  mm 

鋼柱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之淨距(用以檢核柱腹續接板之寬度) 

330)2213(24002 =+−=W  mm 

55.0
69.218

120
==cσ  t/cm2 (鋼柱之平均壓應力) 

45.0
3331
1500

==tσ  t/cm2 (鋼柱因彎矩而產生受拉翼板外緣之拉應力) 

tc σσ > ，翼板的接合設計由因彎矩作用下之受壓翼板所控制。 

(a)承壓型接合 

雙剪強度 ( ) =×××= 22.2
4

87.1 2π 14.2 t/每支螺栓 (規範之表 C-10.3.2) 

(1)翼板接合設計 

受壓翼板之總壓力 =
−

+××=
)1.240(

15001.24055.0 85.78 t 

需要螺栓數 ==
2.14
78.85 6.04，採用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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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32 個 F10T M22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8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之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C-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35.4
2.11.4

8
78.85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5 cm。 

∴續接板為四片 12× 345× 170 及兩片 12× 345× 4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17 cm < 17.1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72.10
8
78.85

==V t < 14.2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84.1818)1.42.1(1.22.2 =××××= t (規範之 10.3.6)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181.84 t > 85.78 t (總壓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壓應力 )/ 5.1(6.0/ 97.0
)17240(2.1

78.85 22 cmtFcmt y =<=
×+×

=  OK 

或            )/ 05.2(5.0/ 29.1
)835.217240(2.1

78.85 22 cmtFcmt u =<=
×−×+×

=  OK 

(2)腹板接合設計 

需要螺栓數 ==
2.14

45 3.2 (不考慮偏心的效應)，採用 8 個 

∴採用 16 個 F10T M22 高強度螺栓(腹板續接板之上下側各 8 個) 



 31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C-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29.2
2.11.4

8
45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4 cm。 

∴續接板為兩片 12× 305× 290 SM 400 之鋼板 

腹板續接板之寬度為 29 cm < 33 cm OK 

螺栓之水平剪力 625.5
8
45

==hV  t 

螺栓之垂直剪力 47.7
])5.10()5.3[(4

5.1075.745
22 =

+×
××

=v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2.14 35.9)47.7()625.5( 22 <=+=  OK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57.1128)1.42.1(3.12.2 =××××= t (規範之 10.3.6)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112.57 t > 45 t (總剪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應力 )/ 5.1(6.0/ 1.04

6
292.12

75.745 22
2 cmtFcmt y =<=

××

×
=  OK 

續接板之剪應力 )/ 1(4.0/ 65.0
292.12

45 22 cmtFcmt y =<=
××

=  OK 

續接板之撕裂剪應力(規範之 10.4) 

[ ] )/ 23.1(3.0/74.0
35.2622211.2

45 22 cmtFcmt u =<=
×−+×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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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5.1。 

(b)摩阻型接合 

雙剪強度 ( ) =×××= 22.2
4

41.1 2π 10.72 t/每支螺栓 (規範之表 C-10.3.2) 

(1)翼板接合設計 

受壓翼板之總壓力=85.78 t 

需要螺栓數 ==
72.10
78.85 8，採用 8 個。 

∴採用 32 個 F10T M22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8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之最小間距 6.6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C-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36.4
2.11.4

8
78.85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5 cm。 

∴續接板為四片 12× 345× 170 及兩片 12× 345× 4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17 cm < 17.1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72.10
8
78.85

==V  t = 10.72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壓應力 )/ 5.1(6.0/ 97.0
)17240(2.1

78.85 22 cmtFcmt y =<=
×+×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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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05.2(5.0/ 29.1
)835.217240(2.1

78.85 22 cmtFcmt u =<=
×−×+×

=  OK 

(2)腹板接合設計 

需要螺栓數 ==
72.10

45 4.2 (不考慮偏心的效應)，採用 8 個 

∴採用 16 個 F10T M22 高強度螺栓(腹板續接板之上下側各 8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C-10.3.7) 

或 

螺栓之最小邊距 29.2
2.11.4

8
45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4 cm。 

∴續接板為兩片 12× 305× 290 SM 400 之鋼板 

腹板續接板之寬度為 29 cm < 33 cm OK 

螺栓之水平剪力 625.5
8
45

==hV  t 

螺栓之垂直剪力 47.7
])5.10()5.3[(4

5.1075.745
22 =

+×
××

=v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72.10 35.9)47.7()625.5( 22 <=+=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應力 )/ 5.1(6.0/ 1.04

6
292.12

75.745 22
2 cmtFcmt y =<=

××

×
=  OK 

續接板之剪應力 )/ 1(4.0/ 65.0
292.12

45 22 cmtFcmt y =<=
××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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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板之撕裂剪應力(規範之 10.4) 

[ ] )/ 23.1(3.0/ 74.0
35.2622211.2

45 22 cmtFcmt u =<=
×−+×

=  OK 

此接合設計與圖 5.1 完全相同。 

例題 5.2(極限設計法) 

有兩支 H-400× 400× 13× 21 相同斷面之鋼柱需做續接，續接處之因

數化軸壓力為 180 t，強軸方向之彎矩為 20 t-m，剪力為 65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 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490 M22 高強度螺栓。

以剪力面含螺紋的承壓型螺栓，設計此續接。 

設計步驟： 

由鋼結構設計手冊： 

H-400× 400× 13× 21 斷面之基本資料為 

A=218.69 cm2，Sx=3331 cm2，R=22 mm 

鋼柱翼板之單側由填角至邊緣之淨距(用以檢核柱翼續接板之寬度) 

5.17122
2

13
2

400
1 =−−=W  mm 

鋼柱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之淨距(用以檢核柱腹續接板之寬度) 

330)2213(24002 =+−=W  mm 

82.0
69.218

180
==cσ  t/cm2 (鋼柱之平均因數化壓應力) 

6.0
3331
2000

==tσ  t/cm2 (因彎矩而產生受拉翼板外緣之因數化拉應力) 

tc σσ > ，翼板的接合設計由因彎矩作用下之受壓翼板所控制。 

雙剪強度 ( ) =××××= 22.2
4

2.475.0 2π 23.95 t (規範之表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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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翼板接合設計 

受壓翼板之總壓力 =
−

+××=
)1.240(

20001.24082.0 121.65 t 

需要螺栓數 ==
95.23
65.121 5.08，採用 8 個。 

∴採用 32 個 A490 M22 高強度螺栓(上下翼板續接板之兩側各 8 個) 

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11)，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10.3.7)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4 cm。 

∴續接板為四片 12× 305× 150 及兩片 12× 305× 400 SM 400 之鋼板 

翼板內側續接板之寬度為 15 cm < 17.15 cm OK 

螺栓之強度檢核： 

螺栓之剪力 2.15
8

65.121
==V  t < 23.95 t (螺栓之剪力強度) OK 

螺栓孔承壓力強度 96.34081.41.22.2375.0 =×××××= t (規範之 10.3.9)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340.96 t > 121.65 t (總壓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設計壓力 tt  65.121 8.1995.2)17240(2.19.0 >=××+××=  OK 

或              tt  65.121 69.2031.4)835.217240(2.175.0 >=××−×+××=  OK 

(2)腹板接合設計 

需要螺栓數 ==
95.23

65 2.7 (不考慮偏心的效應)，採用 4 個 

∴採用 8 個 A490 M22 高強度螺栓(腹板續接板之上下側各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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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板之設計： 

螺栓間距採用 7 cm 

續接板之厚度採用 1.2 cm，螺栓邊距採用 4 cm。 

∴續接板為兩片 12× 165× 290 SM 400 之鋼板 

腹板續接板之寬度為 29 cm < 33 cm OK 

螺栓之水平剪力 125.8
8
65

==hV  t 

螺栓之垂直剪力 84.11
])5.10()5.3[(2

5.1025.465
22 =

+×
××

=v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95.23 36.14)84.11()125.8( 22 <=+=  OK 

螺栓孔承壓力強度 48.17041.41.22.2375.0 =×××××= t (規範之 10.3.9) 

螺栓孔之承壓力強度 170.48 t > 65 t (總剪力) OK 

續接板之強度檢核： 

續接板之撓曲彎矩 

) 1135.35(5.2
4

292.129.0 75.30875.465
2

cmtcmt −=××××>−=×=  OK 

續接板之剪應力 )/ 35.1(6.09.0/ 93.0
292.12

65 22 cmtFcmt y =×<=
××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5.2。 

5.2 銲接組合箱型鋼柱之續接 

除了十字型鋼柱之外，銲接組合箱型鋼柱也是國內鋼結構建築常採

用的鋼柱型式，但在美國鋼結構設計手冊中，並沒有銲接組合箱型鋼柱

相關設計資料。對於以較薄的鋼板(厚度不超過 5cm)銲接組合的箱型鋼

柱，設計規範容許以部份滲透或全滲透開槽銲續接，設計的過程較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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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讀者可依規範的相關條文設計，在此不加贅述。但因臺灣地區位於

環太平洋地震帶，為了抵抗地震的側向載重，高層鋼結構建築中，所設

計之銲接組合箱型鋼柱的鋼板厚度時常很厚，對於以較厚的鋼板(厚度

超過 5cm)銲接組合的箱型鋼柱，為了確保安全性，設計規範有特別的

規定。 

設計規範條文(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0.7.2)對於厚度超過

5cm 之熱軋型鋼，或由厚度超過 5cm 之鋼板以銲接方式組合而成之組合

型鋼斷面，其續接斷面受拉力或彎矩所產生之主要拉應力所作用時，因

為鋼板厚度過厚，有以下特別的規定： 

(1) 這些斷面之拉應力由全滲透開槽銲之續接所傳遞時，其母材應

具足夠之衝擊韌性﹙ 於 20℃時應有 2.7kg-m 之衝擊能量﹚ ，且應

滿足相關之加工、預熱、銲接與檢驗要求。 

(2) 此斷面於拉力續接時，銲接之起弧板導板應切除且表面須磨平。 

(3) 受壓構材以及因風力與地震力作用之受拉構材續接時，可使用

續接板來達成，以避免過度之銲接收縮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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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梁與柱之簡支接合 

目前國內最常採用之梁柱簡支接合的型式為美式腹部連接板接

合方式，本章除了介紹前述接合方式的設計步驟外，並介紹較不常用

到的梁柱簡支接合型式有(1)雙角鋼接合、(2)座式接合與(3)端板式接

合。依據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0.1.1 之規定，簡支接合必須依

據結構分析於接合處所得之剪力設計。 

6.1 腹部連接板接合 

腹部連接板接合為在梁端部之腹板，以螺栓在工地與一連接板連

接，連接板的另一邊則在工廠與柱預先以填角銲連接。因此種接合屬

於簡支性，僅承受剪力，此種接合，梁端需與柱面保持 5 mm 的距離

以方便安裝。 

腹部連接板接合之詳細設計，讀者可自行參閱參考文獻七附錄 C

的說明，由於此類梁端承受剪力之簡支接合，在實務上不能接合於理

論支點上，其因偏心產生的彎矩應予考慮。偏心彎矩的偏心距離與支

點的柔軟性，及採用的螺栓型式有關，在本報告中對於螺栓組設計，

所採用的偏心距離為螺栓中心至柱面的距離；對於連接板與柱面間之

銲接設計，則採兩倍的螺栓中心至柱面距離為偏心距離。 

例題 6.1(容許應力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腹部連接板接合法連接於柱之翼

板，梁之反力 10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日本 JIS 規

格 F8T M22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此接合：(a)若為承壓型接合，剪力

面含螺紋；(b)若為摩阻型接合，螺栓為標準孔徑，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39

H-446× 199× 8× 12 之斷面， =ft 12 mm， =R 18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淨距(用以檢核梁腹連接板之深度) 

386)1812(2446 =+−=T  mm 

(a)承壓型接合 

(1)鋼梁上螺栓 

單剪強度 36.5)2.2(
4

41.1 2 =××=
π  t (規範之表 C-10.3.2) 

承壓強度 66.8)1.42.1(8.02.2 =×××=  t (規範之 10.3.6) 

需要螺栓數 8.1
36.5

10
== ，採用 3 個 F8T M22 高強度螺栓。 

(2)連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10.3.7) 

或 

03.2
8.01.4

3
10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採用 4 cm。 

∴連接板為一片 8× 220× 85 SM 400 之鋼板 

腹板連接板之寬度為 22 cm < 38.6 cm OK 

(3)螺栓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33.3
3

10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21.3
72

75.410
2 =

×
××

=h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36.5 63.4)21.3()33.3( 22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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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接板與柱連接之填角銲量(規範之 10.2.2 與表 10.2.4 及 10.2.5) 

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之填角銲量(6 mm)。 

所需的銲接長度 cmcm  22 5.15
07.53.0

2
6.0

10
<=

××







=  

∴採用 E70XX 銲材，兩側填角銲量為 6 mm，銲接長度為 22 cm。 

(5)檢核連接板與柱間填角銲之拉力強度(規範之表 10.2.5) 

填角銲拉應力 31.1
)22(

2
6.0

6
12

910
2
=

×





××

×
=  t/ cm2 < 0.6Fy(=1.5 t/ cm2) OK 

(6)連接板之抗剪強度 

[ ] tt  10 96.11)5.24.0()15.02.2(3228.0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1。 

(b)摩阻型接合 

(1)鋼梁上螺栓 

單剪強度 33.4)2.2(
4

14.1 2 =××=
π  t (規範之表 C-10.3.2) 

需要螺栓數 3.2
33.4

10
== ，採用 4 個 F8T M22 高強度螺栓。 

(2)連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10.3.7) 

或 

03.2
8.01.4

3
10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採用 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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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板為一片 8× 290× 85 SM 400 之鋼板 

腹板連接板之寬度為 29 cm < 38.6 cm OK 

(3)螺栓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5.2
4

10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93.1
])5.10()5.3[(2

5.105.410
22 =

+×
××

=h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33.4 16.3)93.1()5.2( 22 <=+=  OK 

(4)連接板與柱連接之填角銲量(規範之 10.2.2 與表 10.2.4 及 10.2.5) 

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之填角銲量(5 mm)。 

所需的銲接長度 cmcm  29 6.18
07.53.0

2
5.0

10
<=

××







=  

∴採用 E70XX 銲材，兩側填角銲量為 5 mm，銲接長度為 29 cm。 

(5)檢核連接板與柱間填角銲之拉力強度(規範之表 10.2.5) 

填角銲拉應力 9.0
)29(

2
5.0

6
12

910
2
=

×





××

×
=  t/ cm2< 0.6Fy(=1.5 t/ cm2) OK 

(6)連接板之抗剪強度 

[ ] tt  10 68.15)5.24.0()15.02.2(4298.0 >=××+−×  OK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2。 

例題 6.2(極限設計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腹部連接板接合法連接於柱之翼

板上，梁之因數化反力 15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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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ASTM 規格 A325 M22 高強度螺栓。以剪力面含螺紋之承壓型螺

栓設計。 

設計步驟： 

H-446× 199× 8× 12 之斷面， =ft 12 mm， =R 18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淨距(用以檢核梁腹連接板之深度) 

386)1812(2446 =+−=T  mm 

(1)鋼梁上螺栓 

單剪強度 58.9)2.2(
4

36.375.0 2 =×××=
π  t (規範之表 10.3.2) 

承壓強度 24.161.48.02.2375.0 =××××=  t (規範之 10.3.9) 

需要螺栓數 57.1
58.9

15
== ，採用 3 個 F8T M22 高強度螺栓。 

(2)連接板之設計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11)，間距採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3=eL  cm (規範之表 10.3.7)，採用 4 cm。 

∴連接板為一片 8× 220× 85 SM 400 之鋼板 

腹板連接板之寬度為 22 cm < 38.6 cm OK 

(3)螺栓剪力強度之檢核 

螺栓之垂直剪力 5
3

15
==vV  t 

螺栓之水平剪力 82.4
72

75.415
2 =

×
××

=hV  t 

螺栓之總剪力 ttVt  58.9 94.6)82.4()5( 22 <=+=  OK 

(4)連接板與柱連接之填角銲量(規範之 10.2.2 與表 10.2.4 及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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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之填角銲量(6 mm)。 

所需的銲接長度 cmcm  22 5.15
07.56.0

2
6.075.0

15
<=

××





×

=  

∴採用 E70XX 銲材，兩側填角銲量為 6 mm，銲接長度為 22 cm。 

(5)檢核連接板與柱間填角銲之拉力強度(規範之表 10.2.5) 

填角銲之彎矩 cmt −=×=  135915 < yFbh
×××

4
9.02

2

(=231 t-cm) OK 

(6)連接板之抗剪強度 

[ ] tt  15 15.16)5.26.0()15.02.2(3228.09.0 >=××+−××  OK 

接合之詳圖與圖 6.1 相同。 

6.2 雙角鋼接合(Framed Connections) 

雙角鋼接合為在梁端部腹板之盡端夾裝角鋼兩個於兩側，角鋼之

一肢與梁腹板連接，另一肢則與柱連接。因此種接合屬於簡支性，僅

承受剪力，為保有適當之柔度，角鋼厚度不宜超過於 16mm(參見容

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0.1.1 之解說)。此種接合，梁端需與柱面

保持 5 mm 的距離以方便安裝。 

此類之簡支接合，對於鋼梁肢上的螺栓而言，螺栓組承受偏心載

重；對於柱肢上的螺栓而言，因為偏心距的緣故，上方的螺栓兼受剪

力與拉力。但是因為偏心距不大，且螺栓內有預拉力，於設計此種接

合時，習慣上不考慮偏心距，兩肢上之螺栓均認為僅承受垂直剪力。 

例題 6.3(容許應力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雙角鋼接合法連接於柱之翼板

上，梁之反力 30 t。鋼料均為 SM 400( =uF 4.1t/cm2)，採用日本 JIS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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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F8T M22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此接合：(a)若為承壓型接合，剪力

面含螺紋；(b)若為摩阻型接合，螺栓為標準孔徑，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H-446× 199× 8× 12 之斷面， =ft 12 mm， =R 18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淨距(用以檢核梁腹角鋼之深度) 

386)1812(2446 =+−=T  mm 

選用角鋼 L 100× 100× 10，設安裝螺栓無問題。 

(a)承壓型接合 

(1)梁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 72.102)2.2(
4

41.1 2 =×××=
π  t (規範之表 C-10.3.2) 

承壓強度 66.8)1.42.1(8.02.2 =×××=  t (規範之 10.3.6) 

需要螺栓數 46.3
66.8

30
== ，採用 4 個。 

(2)柱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10.72 t 

承壓強度 tt  66.8 65.212)1.42.1(0.12.2 >=××××= (假設柱翼板較厚) 

∴ 4 個螺栓 OK 

(3)角鋼之長度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9)，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 (規範之表 10.3.7)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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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8.01.4

4
3022

=
×

×
==

tF
PL
u

e  cm (規範之 10.3.10)，採用 5 cm。 

角鋼長度 6.38315273 <=×+×=  cm OK 

(4)角鋼抗剪強度 

[ ] tt  30 2.43)5.24.0()15.02.2(4310.12 >=××+−××  OK 

∴一對 L 100× 100× 10× 310 角鋼與 12 個 F8T M22 高強度螺栓。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3。 

(b)摩阻型接合 

(1)梁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 67.82)2.2(
4

14.1 2 =×××=
π  t(規範之表 10.3.2) 

需要螺栓數 46.3
67.8

30
== ，採用 4 個。 

(2)柱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8.67 t 

∴ 4 個螺栓 OK 

(3)角鋼之長度 

螺栓之間距採用 7 cm。 

螺栓之邊距採用 5 cm。 

角鋼長度 6.38315273 <=×+×=  cm OK 

(4)角鋼抗剪強度 

[ ] tt  30 2.43)5.24.0()15.02.2(4310.12 >=××+−××  OK 

∴一對 L 100× 100× 10× 310 角鋼與 12 個 F8T M22 高強度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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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之詳圖與圖 6.3 相同。 

例題 6.4(極限設計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雙角鋼接合法連接於柱之翼板

上，梁之因數化反力 45 t。鋼料均為 SM 400( =uF 4.1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325 M22 高強度螺栓。以剪力面含螺紋的承壓型螺栓設

計。 

設計步驟： 

H-446× 199× 8× 12 之斷面， =ft 12 mm， =R 18 mm 

梁斷面上下翼板填角間淨距(用以檢核梁腹角鋼之深度) 

386)1812(2446 =+−=T  mm 

選用角鋼 L 100× 100× 10，設安裝螺栓無問題。 

(1)梁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 16.192)2.2(
4

36.375.0 2 =××××=
π  t(規範之表 10.3.2) 

承壓強度 24.161.48.02.2375.0 =××××=  t (規範之 10.3.9) 

需要螺栓數 77.2
24.16

45
== ，採用 4 個。 

(2)柱肢上螺栓 

雙剪強度=19.16 t 

承壓強度 tt  24.16 59.4021.40.12.2375.0 >=×××××= (設柱翼板較厚) 

∴ 4 個螺栓 OK 

(3)角鋼之長度 

螺栓最小間距 6.62.233 =×== dS cm(規範之 10.3.11)，間距採 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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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之最小邊距 85.2=eL  cm (規範之表 10.3.7)，採用 4 cm。 

角鋼長度 6.38294273 <=×+×=  cm OK 

(4)角鋼抗剪強度 

[ ] tt  45 92.52)5.26.0()15.02.2(4290.129.0 >=××+−×××  OK 

∴一對 L 100× 100× 10× 290 角鋼與 12 個 A325 M22 高強度螺栓。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4。 

6.3 簡單座式接合(Seated Connections) 

簡單座式接合係指梁與柱藉在柱側面安裝一托座以支持梁端而

連接之，托座大多為橫置之角鋼。此種連接屬於簡支性，僅能承受梁

之反力，對於彎矩之抗力應儘量使其薄弱。此外為了防止鋼梁可能發

生側向傾斜，可在梁頂或腹板側加裝一小型角鋼，但其強度不予計入。 

例題 6.5(容許應力法) 

H-446 × 199 × 8 × 12 斷 面 之 梁 以 座 式 接 合 法 連 接 於

H-582 × 300 × 12 × 17 柱之翼板上，梁之反力 15 t。鋼料均為 SM 

400( =uF 4.1 t/ 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以

螺紋在剪力平面之承壓型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1)角鋼長度 

H-446× 199× 8× 12             =fb 199 mm 

H-582× 300× 12× 17               =fb 300 mm 

採用 l=25 cm 介於二 fb 之間。 

(2)橫肢寬度 w (規範之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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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46× 199× 8× 12                =wt 8 mm， =R 18 mm 

k= Rt f + =12+18=30 mm 

cmN
N

F
kNt

R
yw

w

 86.3)5.2(66.0
)35.2(8.0

15

66.0
)5.2(

=⇒=
×+

<
+  

採用 w=10 cm 大於(3.86+0.5) cm。 

(3)角鋼設計 

選用角鋼 L 100× 100× 10，k= 1+1=2 cm 

M(橫肢最弱斷面處之彎矩) 

M R
N

k= + −( . )
2
0 5

 

= + −

= −

15
3 86

2
0 5 2

6 45 

(
.

. )

. t cm  

86
75.0

6

222 tFtFtFM y
yb

lll
===  

∴
lyF

Mt 8
=  

=
×

×
=

255.2
45.68 0.91 cm < 1.0 cm OK 

(4)豎肢與柱之連接 

)5.0
2

( +=
NRM  

cmt −=+=  45.36)5.0
2
86.3(15  

(5)螺栓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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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單剪強度 57.9)5.2(
4

95.1 2 =××=
π  t (規範之表 10.3.2) 

承壓強度=2.5× 1.0× (1.2× 4.1)=12.3 t (規範之 10.3.6) 

僅受剪力時所需之螺栓數 57.1
57.9

15
==  

採用水平一列兩個螺栓，其邊距與間距為 

螺栓垂直邊距=4 cm (1.5× 2.5=3.75 cm) 

螺栓水平邊距=8 cm 

螺栓水平間距=9 cm (3× 2.5=7.5 cm) 

承受剪力時螺栓之剪應力 2

2
/ 53.1

)5.2(
4

2

15 cmt=
××

= π  

計算豎肢承受彎矩之中性軸(與豎肢自由端之距離)： 

)4()5.2(
4

2
2

25 2 xxx −×××=××
π  

cmx  42.1=⇒  

承受彎矩時螺栓之張應力 2

2
/ 1.1

)
2
42.14()5.2(

4
2

45.36 cmt=
−×××

= π  

拉力與剪力同時作用承壓式螺栓之容許張應力(規範之 10.3.4)： 

2222 / 1.1/ 3.2)53.1(75.3)75.3( cmtcmt >=−  OK 

∴一支 L 100× 100× 10× 250 角鋼與 2 個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5。 

例題 6.6(極限設計法) 

H-446 × 199 × 8 × 12 斷 面 之 梁 以 座 式 接 合 法 連 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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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82× 300× 12× 17 柱之翼板上，梁之因數化反力 22 t。鋼料均為 SM 

400( =uF 4.1 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325 M25 高強度螺栓。以

螺紋在剪力平面之承壓型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1)角鋼長度 

H-446× 199× 8× 12                  =fb 199 mm 

H-582× 300× 12× 17                  =fb 300 mm 

採用 l=25 cm 介於二 fb 之間。 

(2)橫肢寬度 w(規範之 11.2.3) 

H-446× 199× 8× 12                   =wt 8 mm， =R 18 mm 

k= Rt f + =12+18=30 mm 

cmN
N

F
kNt

R
yw

w

 5.35.2
)35.2(8.0

22
)5.2(

=⇒=
×+

<
+  

採用 w=10 cm 大於(3.5+0.5) cm。 

(3)角鋼設計 

選用角鋼 L 100× 100× 10，k= 1+1=2 cm 

M(橫肢最弱斷面處之彎矩) 

M R
N

k= + −( . )
2
0 5

 

= + −

= −

22
3 5

2
0 5 2

5 5 

(
.

. )

.t cm  

2
22

225.0
4

9.0
4

9.0 tFtFtFMM yyyp l
ll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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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F

Mt
225.0

=  

=
××

=
255.2225.0

5.5 0.63 cm < 1.0 cm OK 

(4)豎肢與柱之連接 

)5.0
2

( +=
NRM  

cmt −=+=  5.49)5.0
2
5.3(22  

(5)螺栓之設計 

螺栓單剪強度 46.15)5.2(
4

2.475.0 2 =×××=
π  t (規範之表 10.3.2) 

承壓強度=0.75× 3× 2.5× 1.0× 4.1=23.06 t (規範之 10.3.9) 

僅受剪力時所需之螺栓數 42.1
46.15

22
==  

採用水平一列兩個螺栓，其邊距與間距為 

螺栓垂直邊距=4 cm (1.5× 2.5=3.75 cm) 

螺栓水平邊距=8 cm 

螺栓水平間距=9 cm (3× 2.5=7.5 cm) 

承受剪力時螺栓之剪應力 2

2
/ 24.2

)5.2(
4

2

22 cmt=
××

= π  

計算豎肢承受彎矩之中性軸(與豎肢自由端之距離)： 

)4()5.2(
4

2
2

25 2 xxx −×××=××
π  

cmx  42.1=⇒  

承受彎矩時螺栓之張應力 2

2
/ 53.1

)
2
42.14()5.2(

4
2

5.49 cmt=
−×××

= π  



 52

拉力與剪力同時作用承壓式螺栓之容許張應力(規範之 10.3.4)： 

22 / 53.1/ 53.4)]24.2(9.13.10[75.0 cmtcmt >=−×  OK 

∴一支 L 100× 100× 10× 250 角鋼與 2 個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 

接合之詳圖與圖 6.5 相同。 

6.4 簡支性端板式連接(End-Plate Connections) 

端板式連接為最簡單之梁端連接，方法為將鋼板一塊銲於梁端，

板面與梁之軸線垂直，再將板緊貼緊柱面上，用螺栓連接。此種連接

可為簡支性，亦可為抗彎性。 

例題 6.7(容許應力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簡支性端板式接合法連接於柱之

翼板上，梁之反力 30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 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以螺紋在剪力平面之承壓型螺栓

設計。 

設計步驟： 

(1)螺栓之設計 

螺栓單剪強度 57.9)5.2(
4

95.1 2 =××=
π  t (規範之表 10.3.2) 

僅受剪力時所需之螺栓數 13.3
57.9

30
== ，採用 4 個螺栓。 

(2)端板之設計 

螺栓之邊距=5 cm (1.5× 2.5=3.75 cm) 

螺栓之間距=12 cm [>(2× 5+0.8) cm] 

∴一片 10× 220× 220 SM 400 之鋼板與 4 個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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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板與柱連接之填角銲量(規範 10.2.2 與表 10.2.4 及 10.2.5) 

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之填角銲量(8 mm)。 

所需的銲接長度 cmcm  22 4.17
07.53.0

2
8.02

30
<=

××





×

=  

∴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填角銲量為 8 mm，銲接長度為 22 cm。 

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6.6。 

例題 6.8(極限設計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簡支性端板式接合法連接於柱之

翼板上，梁之因數化反力 45 t。鋼料均為 SM 400(Fu=4.1 t/cm2)，採

用美國 ASTM 規格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以螺紋在剪力平面之承

壓型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1)螺栓之設計 

螺栓單剪強度 46.15)5.2(
4

2.475.0 2 =×××=
π  t (規範之表 10.3.2) 

僅受剪力時所需之螺栓數 9.2
46.15

45
== ，採用 4 個螺栓。 

(2)端板之設計 

螺栓之邊距=5 cm (1.5× 2.5=3.75 cm) 

螺栓之間距=12 cm [>(2× 5+0.8) cm] 

∴一片 10× 220× 220 SM 400 鋼板與 4 個 A490 M25 高強度螺栓。 

(3)端板與柱連接之填角銲量(規範 10.2.2 與表 10.2.4 及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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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之填角銲量(8 mm)。 

所需的銲接長度 cmcm  22 4.17
07.56.0

2
8.0275.0

45
<=

××





××

=  

∴採用 E70XX 銲材，單側填角銲量為 8 mm，銲接長度為 22 cm。 

接合之詳圖與圖 6.6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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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梁與柱之彎矩接合 

目前國內較常採用的梁柱彎矩接合的施工方式有以下兩種： 

(1)托梁接合﹙ 現場高強度螺栓接合﹚  

此種接合方式屬於日本式的作法，乃是在柱梁交接處於工廠製作

時即完成一段梁斷面當作托梁，於工地現場吊裝時再將梁與托梁利用

高強度螺栓予以接合。其優點為將現場電銲作業減至最低，可以得到

較好的品質；缺點在於由工廠將具有托梁的柱運送至工地運輸成本較

高。 

(2)翼板全滲透銲腹板栓接或銲接之接合﹙ 現場銲接接合﹚  

這種接合方式屬於美國式的作法為目前最常見者。其作法為於工

廠製作時將連接板銲接於柱構材之上。於現場吊裝時利用高強度螺栓

或銲接將連接板與梁腹板加以結合，再將梁翼板與柱以工地銲接方式

加以完整的接合，其缺點在於工地銲接的品質較難控制。 

日本式的梁柱接合方式，托梁與柱是以銲接接合，而托梁與梁是

以梁與梁之彎矩續接設計(參見第四章)。本章中只探討美國式的梁柱

彎矩接合方式，並介紹一些美國鋼鐵協會(AISC)設計手冊之梁柱彎矩

接合方式(包括端銲式、平板式與雙 T 式接合)以供參考。依據容許應

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0.1.2 之規定，彎矩接合必須依據接合處的結構

分析所得之彎矩與剪力設計。 

自從美國北嶺與日本阪神地震發生後，傳統的梁柱彎矩接合被認

為不具有充分的耐震韌性，以抵抗地震時的反復側向載重，目前美國

有關當局已通令廢止傳統的梁柱彎矩接合方法。現在美日等國正進行

大規模的相關試驗，以尋求替代性的梁柱彎矩接合方式，目前尚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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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結果，在本章中將只簡略地介紹傳統的梁柱彎矩接合方式，在下一

章將介紹兩種新開發的韌性梁柱彎矩接頭。 

7.1 梁柱彎矩接合之鋼柱加強 

由於鋼梁上的彎矩大部份是藉由翼板軸力形成的力偶傳遞至鋼

柱，軸拉力(壓力)的集中載重可能使鋼柱產生破壞，設計規範規定 H

型鋼柱斷面必須作以下的檢核﹕  

(1)翼板之局部彎曲 

軸拉力使鋼柱翼板產生變形，此種變形可能使鋼柱的翼板與腹板

接合的銲道，因承受過量的載重而破壞(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

規範 11.2.2)。 

(2)腹板之局部降伏 

此鋼柱腹板的強度規定與鋼梁腹板承受集中載重的情況非常類

似(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1.2.3)。 

(3)腹板壓皺 

通常不會控制梁柱彎矩接合鋼柱的構件強度(參見容許應力法與

極限設計規範 11.2.4)。 

(4)腹板之受壓挫屈 

軸壓力可能使鋼柱腹板承受很大的集中應力，而導致腹板之局部

挫屈(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1.2.6)。 

(5)腹板之剪力強度不足 

鋼柱腹板剪應力可能很大 (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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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鋼柱無法滿足上述的設計要求，則鋼柱需要配置適當的加勁板

(加勁板之設計規定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1.2.8)。 

至於組合銲接箱型鋼柱，目前的設計規範沒有相關的規定，現在

實務上的作法大致上有兩種，即是內部加勁法與外部加勁法，參見圖

7.1 與 7.2。 

7.2 翼板全滲透銲腹板栓接之接合 

例題 7.1(容許應力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翼板全滲透銲腹板栓接接合法連

接於柱之翼板上，梁之反力 10 t，彎矩為 12 t-m。鋼料均為 SM 

400(Fu=4.1t/cm2)，採用日本 JIS 規格 F8T M22 高強度螺栓。試設計

此接合：(a)若為承壓型接合，剪力面含螺紋；(b)若為摩阻型接合，

螺栓為標準孔徑，剪力面含螺紋。 

設計步驟： 

腹部接合板之設計請參見例題 6.1。 

(a)與(b)之上下翼板之接合：上下翼板皆採用 SM 400 鋼板之相稱銲材

E70XX 全滲透銲接(參見規範之表 10.2.5)。 

(a)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7.3。 

(b)接合之詳圖請參見圖 7.4。 

例題 7.2(極限設計法) 

H-446 × 199 × 8 × 12 斷面之梁以腹部連接板接合法連接於柱之翼

板上，梁之因數化反力 15 t，因數化彎矩為 18 t-m。鋼料均為 SM 

400( =uF 4.1t/cm2)，採用美國 ASTM 規格 A325 M22 高強度螺栓。以



 58

剪力面含螺紋之承壓型螺栓設計。 

設計步驟： 

腹部接合板之設計請參見例題 6.2。 

上下翼板之接合：上下翼板皆採用 SM 400 鋼板之相稱銲材 E70XX

全滲透銲接(參見規範之表 10.2.5)。 

接合之詳圖與圖 7.3 相同。 

7.3 其他型式的梁柱彎矩接合 

其他較不常用的梁柱彎矩接合有三種，包括端銲式、平板式與雙

T 式接合，茲分別介紹如下： 

(1) 梁端直接銲於柱之翼板上，形成端銲式接合(參見圖 7.5)。 

(2) 平板式連接為藉梁之上翼板頂面與下翼板底面，均緊貼裝置一水

平鋼板與柱連接，平板與梁翼板可藉螺栓或角銲連接一起，平板

與柱翼板則用槽銲連接。另用一塊豎板藉螺栓裝於梁腹板之一

側，其豎邊則用角銲與柱翼板連接(參見圖 7.6)。 

(3) 平板式之連接若將上下平板，換以 T 型之鋼件則成為雙 T 型連接

(參見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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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柱續接及梁與柱彎矩接合之耐震設計 

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有關鋼構造部份，並無耐震設計的

相關條文，隨著高層建築物的增加，建築物耐震的需求也隨之提高。

新公佈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係參考美、日等國相關規範而制

定，並已將一般建築物之設計地震力計算方式納入規範中，已於去(八

十七)年五月公佈。而即將公佈的鋼結構兩項(ASD 與 LRFD)設計規範

之第十三章之耐震設計，則是規範鋼構件耐震細部設計，主要係參考

美國 UBC-94 與 AISC-92 耐震編，並參考北嶺地震與阪神地震後之相

關研究報告，及國內之相關研究綜合而成。 

由於柱構件在建築物中的重要性，以及國內普遍採用韌性抗彎矩

構架做為抵抗地震力之鋼結構系統，在本章中將針對設計規範中有關

前述部份做一簡要的說明。另外由於美國的北嶺地震與阪神地震後，

韌性抗彎矩構架梁柱接頭大量破壞，引起各界震驚，而依據災後的研

究顯示，傳統之翼板銲接，腹板鎖螺栓之抗彎接頭已無法可靠地提供

耐震需求，目前美、日等國亦正積極進行替代式梁柱接頭相關之研

究，現在尚無定論，本章亦介紹兩種代表性的韌性梁柱接頭供讀者參

考。 

耐震設計一章對於鋼構材所使用的材料、構材強度與設計地震力

等，皆有特別的規定，以保障結構物的安全，茲分別敘述如下(參見

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3.2.1~3)： 

(1) 用以抵抗地震力之鋼構材其材料規格應符合第三章之規定外，亦

需符合特殊的規定。 

(2) 構材強度均採用塑性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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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構分析時除須檢核各種載重外，若其他條文規定需再考慮放大

地震力之情況時，則必須檢核含放大地震力之載重組合。 

8.1 柱續接之耐震要求 

柱為結構物的重要組成構件，若於地震時發生破壞，則將對於人

命與財產產生相當大的損失。因此設計規範對於柱續接之耐震強度有

特別的規定(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範 13.4.1~13.4.3)： 

(1)柱強度要求 

用以抵抗地震力之柱構材，除應滿足相關之載重組合外，在不考

慮彎矩作用下，柱之軸向強度亦需滿足規範軸壓力與軸拉力之特定載

重組合之要求。 

(2)H 型鋼柱續接之規定： 

(a) 柱續接處須有足夠之強度抵抗柱耐震設計所規定之軸力，續接

處須離梁柱接頭處梁翼板一公尺以上。 

(b) 續接時須採全滲透銲或高強度螺栓接合，以發揮斷面之全部強

度。 

(3)銲接組合箱型柱續接之規定： 

(a) 銲接箱型柱中，相鄰柱板間之銲接應以全滲透銲為之。 

(b) 在放大地震力作用下，若柱所受之軸壓力在其軸壓強度之 80% 

以下，則相鄰柱板間之銲接得以部份滲透銲為之，惟在梁柱接

頭區及其上下方各一倍柱寬之範圍內，仍須以全滲透銲為之，

其中柱寬取兩向之較大值。 

(c) 含柱續接樓層之柱應全長採全滲透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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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韌性抗彎矩構架梁柱接頭之耐震要求 

韌性抗彎矩構架是國內目前最普遍採用的抗震結構系統，主要使

用於抵抗地震力所引致之水平力，具有較可靠且足夠之韌性，以消散

地震引致之能量。而由以往的地震後鋼結構破壞情形得知，大部份的

破壞是由於韌性抗彎矩構架的梁柱接頭，無法如設計所預期進入塑性

狀態以消散能量所致。因此設計規範特別對於韌性抗彎矩構架梁柱接

頭之塑性變形能力有相關的規定，以確保鋼構架的安全。梁柱接頭之

強度要求與塑性變形能力之限制如下(參見容許應力法與極限設計規

範 13.6.1)： 

(1)設計撓曲強度 

(a)傳統翼板全滲透銲腹板栓接或銲接之接合(以下兩式取小者) 

(i) 梁之塑性彎矩 

(ii)梁柱腹板交會區剪力強度對應之梁端彎矩。 

(b)補強式接頭 

梁柱接合處所需之撓曲強度為梁臨界斷面產生塑性鉸時對應之

梁端彎矩，惟計算該彎矩時應考慮臨界斷面部位實際鋼材材質之

變異性及鋼材應變硬化之影響。 

(c)減弱式接頭 

梁柱接合處所需之撓曲強度為梁塑性彎矩。 

註：補強式接頭係指將梁柱交界處局部加強，並將塑性鉸外移；減弱

式接頭係指將梁柱交界處之鋼梁以切削等方法局部減弱，以提供一預

先之擴大塑性區來消散地震所導致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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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剪力強度 

接合處之剪力強度須能抵抗由載重組合 LD 5.02.1 + 而得，並加上梁

臨界斷面產生該斷面之塑性彎矩所造成之剪力。但所需之剪力強度不

須超過由載重組合(13.3-1)式所得之剪力。 

(3)接合細則 

a.梁柱接頭所需塑性轉角應以下述三規定之一決定之： 

(1)0.03 弧度。 

(2)非線性動力分析所得之最大塑性轉角加上 0.005 弧度。 

(3) ER θ)0.1(1.1 −  

其中 

R=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θE =在設計地震力 E 作用下之最大層間變位角。 

b.梁柱接頭所能提供之塑性轉角應以下述三規定之一決定之： 

(1) 反復載重試驗。 

(2) 若未進行結構試驗，則設計者應提供一可信之証明，說明其

設計之柱、梁構材及接頭與過去所進行過之破壞試驗不僅在

設計方式相同，且其採用之材料、銲接方法、尺寸、施工方

法、施工流程皆與過去所做的結構試驗情況類似，而其最大

梁翼板厚不大於 1.25 倍過去所試驗之梁翼板厚，且其梁翼板

之塑性模數與全斷面塑性模數之比值不小於過去所試驗之

梁。 

(3) 不符合前述(2)之板厚或塑性模數比值要求但梁翼板厚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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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45mm 者，設計者應提供可信之分析或計算，並經公正之

第三者審查通過方得使用。 

8.3 新開發韌性梁柱接頭之介紹 

鋼骨結構一向被認為具有良好的耐震韌性，因此廣為使用於世界

各地之建築結構上，尤其高層建築更是大量採用鋼骨結構。但自美國

北嶺地震首次曝露韌性抗彎構架梁柱接頭大量破壞之現象，引起各界

震驚，甚至造成社會恐慌。過去鋼梁腹板以螺栓鎖定，翼板則以工地

全滲透銲接，被視為最佳的耐震系統，但現被證實其梁端之塑性轉角

無法達到結構耐震的需求。目前美、日等國都在積極地進行各項的實

驗與分析，希望能儘速尋求替代性的韌性梁柱接頭，此項工作刻正持

續進行中，現在尚未得到具體的結論。目前建議的接頭設計著重於補

強式接頭與減弱式接頭，而由於補強式之接頭施工甚為困難，且補強

後的實驗結果並不穩定。故本節只介紹兩種最近開發的減弱式韌性梁

柱接頭提供讀者參考。 

8.3.1 鋼梁翼板切削式梁柱接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授陳生金利用加大梁柱接頭的降伏區域，可

以大幅提昇韌性消能能力的構想，將鋼梁翼板斷面依極限強度的需

求，變更鋼梁翼寬，使構件在變斷面之區域可同時達到降伏狀態，並

以全面吸收能量之方式提高構架的耐震能力(參見圖 8.1)。 

依據陳教授所進行之實驗與數值分析成果顯示，該接頭確實具有

極佳的之可靠消能能力。而由於此接頭之基本原理在於預先選定強制

梁的降伏區域，並依據需求彎矩切削翼板。在考量垂直載重與側向載

重之組合載重時，其彎矩梯度為二次變化，但因切削之目標區為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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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半左右，故可將其視為直線段以簡化切割之計算與施工；且鋼梁翼

板之切削可於鋼構廠加工，此類加工無需電銲，品質穩定，變異小，

比一般補強式接頭具有較佳的施工性。 

8.3.2 鋼梁腹板開槽式梁柱接頭 

美國 SSDA 工程顧問公司(Seismic Structural Design Associates, 

Inc.)在現代鋼結構雜誌於 1997 年 3 月提出鋼梁腹板開槽式梁柱接頭

(參見圖 8.2)的觀念，該接頭是在美國傳統翼板全滲透銲腹板栓接或

銲接接頭附近區域內，以及上下翼板與剪力板之間的鋼梁腹板上，開

兩道平行翼板的槽其長度約一英呎，如此的作法可以使得梁柱接頭在

反復的側向載重作用下，開槽區域上下鋼梁翼板同時達到降伏的狀

態，產生消能的功效，目前在美國已有數棟建築物實績。 

依據該公司的實驗成果與有限元素分析結果顯示，此種鋼梁腹板

開槽式梁柱接頭在極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有以下的優點： 

(1) 梁柱交界處的鋼梁達到其塑性彎矩。 

(2) 使鋼梁塑性鉸遠離梁柱交界處。 

(3) 在梁柱交界處至開槽端部區域內，鋼梁翼板的拉與壓應力與應變

幾乎成均勻分布。 

(4) 排除無開槽鋼梁可能產生的側向扭轉挫屈模式。 

(5) 大量降低鋼梁翼板之銲接垂直剪力。 

(6) 減少接頭的銲接殘留應力。 

雖然鋼梁腹板處開槽，使得梁翼板能均勻承受由於彎矩所造成的

拉、壓力作用，而改善翼板撓曲應力集中的情況。但構件的單元其局



65 

部挫屈之寬厚比規定，就 H 型斷面而言，其受壓肢材之寬度為腹板

支持邊至翼板自由邊之距離，即翼板標稱全寬度之一半。但若鋼梁翼

板與腹板切開，將使翼板無適當的支持，而成為純粹的鋼板受壓，如

此規範中之寬厚比限制已不復適用，需以彈性力學理論進一步探討翼

板之挫曲行為，故此類梁柱接頭其適用性尚待更多的實驗與研究加以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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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計畫配合目前已經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鋼結構建築物設計技術規範(容許應力設計法及極限設計法)，研

擬出本土化的鋼構造接合設計示範例，對於推廣國內應用鋼結構

具有正面的意義。 

(2) 而依據美國北嶺地震災後的研究顯示，美式傳統之翼板銲接，腹

板鎖螺栓之抗彎接頭已無法可靠地提供耐震需求。目前美、日等

國正積極進行大規模替代性梁柱接頭相關之研究，國內因受限於

主客觀因素之影響，無法進行類似規模的實驗，但因我國鋼結構

深受兩國的影響，國內應密切注意其研究發展的結果，並保持暢

通的交流管道。 

(3) 雖然目前國內生產熱軋型鋼的工廠極少，且斷面的種類也不夠齊

全，但是型鋼比組合斷面製造品質較易控制，且可以降低製造組

合斷面時所使用的能源及產生的二氧化碳，是未來國內推動鋼結

構必走的道路。政府相關單位也必須制定配合的相關措施，如鼓

勵生產熱軋型鋼工廠的成立、及建立國家型鋼斷面標準等，才能

得到明顯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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